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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正條文(108.1.1 生效) 現行條文 說明 

四、(申請限制) 

立約人確認並同意，悠遊卡帳戶連結服務，

可連結之悠遊卡張數及帳戶數之規定，其規

定如下：  

每一持卡人辦理悠遊卡連結存款帳戶以 30 張

悠遊卡為上限，每張悠遊卡限連結一個銀行

存款帳戶，且帳戶所有人與持卡人非同一人

時，每一持卡人於悠遊卡公司限辦一張連結

他人帳戶之悠遊卡。  

 

四、(申請限制) 

立約人確認並同意，悠遊卡帳戶連結服務，

可連結之悠遊卡張數及帳戶數之規定，其規

定如下：  

(一)帳戶所有人與持卡人屬同一人：依悠遊

 卡公司之相關加值規範辦理。  

(二)帳戶所有人與持卡人非同一人：每一持

卡人於悠遊卡公司限辦一張連結他人帳戶之

悠遊卡，每張悠遊卡限連結一個銀行存款帳

戶。  

配合電子票證發行機構業務

管理規則修訂調整，增加控

管申請張數以符合法令要

求。 

五、(悠遊卡交易與自動加值限額) 

立約人確認並同意，銀行帳戶連結已記

名悠遊卡其自動加值限額之規定如下： 
 

類別 同一人帳戶 非同一人帳戶 

每卡每次 
新臺幣 3,000

元 

新臺幣 3,000

元 

五、(悠遊卡交易與自動加值限額) 

立約人確認並同意，銀行帳戶連結已記

名悠遊卡其自動加值限額之規定如下： 
 

類別 同一人帳戶 非同一人帳戶 

每卡每次 
新臺幣 3,000

元 

新臺幣 1,000

元 

配合電子票證發行機構業務

管理規則修訂調整，放寬持

卡人與帳戶所有人非同一人

之每次自動加值限額。 


